
緊急意外事故或職災通報之作業程序 

合作機構(企業) 教學單位(院系) 
國際及兩岸教育學院 

(國交中心) 

實習窗口 

(教務處學生實務學習與輔導組) 
實習委員會 

實習緊急事件
通報學校

 【實習緊急事件 
通報對象】
1.實習負責老師
2.主任

實習緊急事件處理
速度回報

是否為海外實習

掌握海外最新實況

是

【通報本校實習
行政窗口-

學涯中心實習組】

否

回報實習委員會

召開事件未來因應
措施檢討會議

成立緊急
應變小組

      【通報相關單位】
        1.校安中心
        2.通知校內相關單位
        3.實習企業
        4.學生家長
        5.其他關係人

        通報事項；
        1.緊急事件現況
        2.學生需給予的協助
        3.企業處理情形
        4.協商處理情形

召集跨單位應變協商會
議
1.學涯中心
2.院系
3.教務處
4.過繼及兩岸教育學院
(國交中心)
5.學務處校安中心

專案協調處理

結案

 

 


